质量强区专项资金标准化示范（试点）项目资助申请表
	申请单位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注册地址
	
	法定代表人
	

	经营地址
	

	基本户银行
	
	基本户账号
	

	注册资本
	
	注册时间
	

	经办人
	
	办公电话
	
	手  机
	

	主管部门
	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	政策依据
	《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质量强区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穗埔府规〔2019〕17号）第十条第（四）款；《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质量强区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（穗埔市监规字〔2020〕2号）第二十二条。

	申请资助

项目
	示范（试点）名称
	批准立项部门
	批准立项/通过验收

	
	
	
	

	申请金额（万元）
	

	申请单位

承诺
	1. 本表所填报内容和所提交材料均真实、合法，我单位对此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2. 保证按照《质量强区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规定专款专用，主要用于质量培训、质量改进、品牌推广、科技攻关、认证活动等质量活动和人员奖励等，并自觉接受监督检查。

3. 领取的资助奖励金需缴纳的税费由我单位自行承担。

4. 资金领取后半年内，向区质量强区办提交资金使用绩效评估情况报告（10万元以上提交）。

5. 如果产生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我单位承担。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：

年     月    日




